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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編犯罪偵查測驗總複習暨全真模擬試題 PB040-b
頁 題號 原文或原答案 正解（勘誤）

156 第3題

解析

（Ａ）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5項規定，由法
院決定。

（Ｂ）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規定。
（Ｃ）刑事訴訟法第85條第3項規定，由法
院院長決定。

（Ｄ）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159點第2款規定
，由法院決定。

解析

（Ａ）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4項規定，由
法院決定。

（Ｂ）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規定。
（Ｃ）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159點第2款規
定，由法院決定。

（Ｄ）刑事訴訟法第85條第3項規定，由法
院院長決定。

167 第6題

解析

（Ａ）刑事訴訟法第202條規定：「
鑑定人應於鑑定前具結，其結文內

應記載必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等語。

」

（Ｂ）刑事訴訟法第207條規定：「
鑑定有不完備者，得命增加人數或

命他人繼續或另行鑑定。」

（Ｃ）刑事訴訟法第216條第3項規
定：「解剖屍體，應命醫師行之。

」

（Ｄ）刑事訴訟法第206條之1第3項
規定：「行鑑定時，如有必要，法

院或檢察官得通知當事人、代理人

或辯護人到場。」

（Ｅ）刑事訴訟法206條第1項規定
：「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，應命鑑

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。」

解析

（Ａ）刑事訴訟法第202條規定：
「鑑定人應於鑑定前具結，其結文

內應記載必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等語

。」

（Ｂ）刑事訴訟法第204條第1項規
定：「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，得經

審判長、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之許可

，檢查身體、解剖屍體、毀壞物體

或進入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

他處所。」

（Ｃ）刑事訴訟法第207條規定：
「鑑定有不完備者，得命增加人數

或命他人繼續或另行鑑定。」

（Ｄ）刑事訴訟法第206條之1第3
項規定：「行鑑定時，如有必要，

法院或檢察官得通知當事人、代理

人或辯護人到場。」

（Ｅ）刑事訴訟法206條第1項規定
：「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，應命鑑

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。」 


